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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下 5 項規例的修訂小組委員會  

首次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7 年 7 月 7 日 (星期五 ) 
時   間  ：  下午 2 時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出席委員  ：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主席 ) 

林健鋒議員 , GBS, JP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易志明議員 , SBS, JP 
姚思榮議員 , BBS 
莫乃光議員 , JP 
陳恒鑌議員 , JP 
麥美娟議員 , BBS, JP 
楊岳橋議員  
林卓廷議員  
周浩鼎議員  
陸頌雄議員  
劉小麗議員  

 
 
缺席委員  ：  黃碧雲議員  
  何君堯議員 , JP 
  容海恩議員  
  姚松炎議員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 2017 年 7 月 14 日作出裁決，宣布梁國雄、羅冠聰、
姚松炎及劉小麗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被取消就職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並
已離任立法會議員的職位，無權以立法會議員身分行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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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3 
麥麗嫻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3 
   崔浩然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2)3 

何慧菁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3 
曾盧鳳儀女士  

  

經辦人 /部門  

 

I. 選舉主席  
 
  馬逢國議員當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委員

同意無須選舉副主席。  
 
 
II. 其他事項  

 
2.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邀請公眾提出意見  
 
3.  委員認為，小組委員會無須就修訂規例

(2017 年第 129 號至第 133 號法律公告 )聽取團體代
表的意見。  
 
延展審議期  
 
4.  委員察悉，修訂規例的審議期將於下一會

期的第二次立法會會議屆滿 (若議決延期，則可延展
至下一會期的第二次立法會會議後第 21 日或之後
舉行的首次立法會會議 )。  
 

 
 
秘書  

5.  委員商定，為了有足夠時間進行審議工

作，主席會動議議案，以延展修訂規例的審議期。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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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日期  
 
6.  委員同意在 2017年 10月 9日 (星期一 )上午
10 時 45 分舉行下次會議。  
 
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 時 05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7 月 17 日  



 

附件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下 5 項規例的修訂小組委員會  
首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7 年 7 月 7 日 (星期五 ) 
時間：下午 2 時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508 - 000634 易志明議員  
姚思榮議員  
麥美娟議員  
馬逢國議員  
 

選舉主席  
 

 

000635 - 000927 主席  
秘書  
 

下次會議日期  
 
小 組委 員 會 討 論 是 否需 要 就 修 訂

規例 (2017 年第 129 號至第 133 號法
律公告 )，邀請公眾表達意見。  
 
委員商定由小組委員會主席動議議

案，以延展修訂規例的審議期。  
 

 
 
 
 
 
 
 
秘書  
(會議紀要
第 5 段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7 月 17 日  
 


